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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主旨(1060033764_Attach0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本府106年度公務人員訓練計畫」(以下簡稱本計畫

)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人事處106年2月20日准簽辦理。

二、本府為充實同仁工作所需知能，落實各項重要施政目標，

型塑具有工作熱忱與服務動能的市府團隊，爰訂定本計畫

，相關重點如下：

(一)實施對象：本府各機關學校所屬人員(含約聘僱及臨時

人員)。

(二)訓練類別：政策性訓練、領導管理訓練、一般職能訓練

、專業職能訓練及終身學習。

(三)各機關配合事項：

１、各機關推派人員參訓，應考量人員個別需求及實際辦

理業務，避免訓練集中於少數人，並妥適分配各性別

人員參訓機會。

２、各訓練班期研習名額分配後，如預定參訓人員因公務

需要無法出席，請各機關自行遴選遞補人員參訓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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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參訓人員請核予公假並事先遴妥職務代理人，負責處

理研習期間之業務。

４、各機關配合辦理各項研習及調派訓作業之情形，得由

本府人事處列為辦理各機關所屬人事機構業務績效考

核及人事人員年終考績之參據。

(四)自106年1月1日起，各機關(構)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學習

時數規定將聚焦於業務相關學習時數20小時：

１、其中10小時必須完成當前政府重大政策、法定訓練及

民主治理價值等課程：

(１)當前政府重大政策(1小時)

(２)環境教育(4小時)

(３)民主治理價值課程(5小時)：性別主流化、廉政與

服務倫理、人權教育、行政中立、多元族群文化、

公民參與等。

２、其餘10小時由公務人員自行選讀與業務相關之課程。

(五)獎勵：參加熠星方案及英語學習相關項目者，各機關得

酌予敘獎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（不含復興區公所）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

副本：桃園市復興區民代表會 2017-02-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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